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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

保护专项规划

第一章 总则

目的 

为了保护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设施和气象探

测环境，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

信息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、连续性和比较性，提高气候变化的

监测能力、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，为云州区社会经

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康提供可靠保障制定本规划。

定义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环境，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，

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，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

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设施，

是指用于各类气象探测的场地、仪器、设备及其附属设施。

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《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》

《山西省气象条例》

《山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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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

原则

依法规划

城乡规划与专项规划相统一

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强制性

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

近期规划与远景规划相结合

规划年限、范围

专项规划年限：2020—2070 年。

专项规划范围：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

护区域。

第七条 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区范围，是根据《气象设

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

界线和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建设区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避免危害气

象探测环境；确实无法避免的，应当事先征得气象主管机构

的同意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，方可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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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对象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

第九条 规划对象和目的

9.1 根据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的基本

要求，结合云州区实际情况，本规划主要针对大同市云州区

国家气象观测站。

9.2 根据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性质、类别和

业务布局等特点，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内容和重点。

9.3 为保护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创

造有利条件，同时又要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、改善人民生

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，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

发展。

9.4 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

和行为进行约束。

9.5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，实现线界

落地。

第十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对象

10.1 国家一般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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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；

10.3 气象专用频道、频率、线路、网络及相应的设施；

10.4 其他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。

第十一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范围

11.1 气象站四周应当开阔，保持气流通畅。

11.2 国家一般气象站周围的建筑物、作物、树木等障碍

物和其他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，与气象观测场围栏

必须保持一定距离，具体保护标准见附表。

本办法所称源体，是指省级气象主管机构确定的对气象

探测资料的代表性、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、废水、废气、

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。

气象无线电频率的保护，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执行。

第三章 控制界限的划定与环境保护措施

第十二条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设施

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云州区现状及

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级别、业务种类及其功能要求，

确定控制保护范围。观测场外围 800 米为核心保护区，观测

场外围 800-1000 米地区为一般保护区。具体保护范围见附

图。

第十三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三



5

线位置。三线：本体界线、建设保护范围界线、建设控制地

带界线。

13.1 本体范围

观测场本体范围内不准建设任何与观测无关的建、构筑

物以及作物。

（1） 界线划定

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本体 25m×25m 范

围。

（2） 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

在对观测场本体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后，落在１：1000 的

规划图上。

13.2 建设保护范围

（1） 界线划定

根据观测场自身的级别、相关规划确定保护范围界线，

规划观测场本体界线外移 30 米。

（2） 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

① 不准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、爆破以及堆放危

险物品等危害到观测场安全的活动。

② 不再修建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道路。

③ 观测场围栏四周 30 米内不得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

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
13.3 建设控制地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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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界线划定

根据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原则确定规

划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

测场围栏外移 30 米～800 米空间范围内。

（2） 保护范围内主要控制

① 与铁路路基距离大于 200 米；

② 与公路路基距离大于 30 米；

③ 与大型水体距离大于 50 米；

④ 与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干扰源距离大于 200 米；

⑤核心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应小于距观测场围栏最近距

离的 8 倍。

第十四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和一般保护区范围内按照

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加以控制。

14.1 建（构）筑等障碍物高度应满足附表中国家一般气

象站的标准。

14.2 远离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台和高压输电线。

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

第十五条 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在大同市地图

上标注。

第十六条 自然资源局、住建等有关部门，在审批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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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已建气象台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建设项目时，应当事先

征得有审批权限的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。未经气象主管机构

同意，有关部门不得审批。

第十七条 未经依法批准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

气象站；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，需要迁移的，

应当报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；迁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

第十八条 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占用、移动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探测场地、仪

器、设施标志和气象通信设施。禁止损毁气象探测设施。

第十九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：

⑴ 侵占、损毁、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、设备和传输设

施；

⑵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；

⑶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、采砂（石）、

取土、焚烧、放牧等行为；

⑷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

设施的作物、树木；

⑸ 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

置；

⑹ 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；

⑺ 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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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规划由大同市云州区气象局编制，并报大

同市云州区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划自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

起实施，由大同市云州区气象局、大同市云州区自然资源局

共同负责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

1、国家一般气象站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边缘和

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离的保护标准

2、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

规划——观测站位置图

3、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

规划——保护区划分图

4、大同市云州区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

规划——核心保护区障碍物高度控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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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国家一般气象站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

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离的保护标准

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：

（1）在观测场周边 8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

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/8 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（2）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、排污口等

干扰源；

（3）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；

（4）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；

（5）在观测场周边 3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

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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